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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卫函〔2026〕X号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 东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东莞市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实施方案（2026—2030年）》的通知

各镇街（园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教管中心，各医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直属学校：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印发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2030年）的通知》《广东省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年）》等文件精神，有效预防控制儿童龋齿发生，促进儿童口腔健康，市卫生健康局、市教育局联合制定《东莞市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实施方案（2026—2030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               东莞市教育局
2026年3月  日

东莞市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实施方案（2026—2030年）

为持续完善我市口腔卫生工作模式，增强儿童口腔卫生保健服务能力，改善儿童口腔健康状况，降低口腔疾病发病率，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的
通过实施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开展儿童口腔卫生健康教育、口腔健康检查、窝沟封闭、局部用氟和早期充填等干预措施，提高儿童口腔卫生知识知晓率和良好卫生行为形成率，有效预防儿童龋齿的发生，促进儿童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定期组织培训及指导，进一步加强我市口腔疾病防治网络建设及基层口腔疾病防治队伍建设，提升防治工作水平，促进我市口腔卫生工作的发展，推动健康东莞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指标
（一）开展口腔健康教育，适龄儿童口腔卫生知识知晓率达85%以上，正确刷牙率达70％以上；
（二）开展儿童口腔健康检查，适龄儿童口腔检查率达90％以上，早期发现口腔疾病；
（三）为符合适应证的小学二年级学生进行六龄齿窝沟封闭，封闭完好率达85％以上，有效降低学生恒牙龋病患病率。
三、组织管理
（一）组织领导
市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工作机制由领导小组、项目管理办公室组成，市卫生健康局主要领导任领导小组组长，市卫生健康局、市教育局分管领导任副组长，主要负责项目重大决策、组织协调和统筹管理等工作。项目管理办公室设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具体负责项目实施的日常管理工作。
项目实施期间，各镇街（园区）有关部门参照市级做法，完善相关管理机制，具体负责本辖区项目实施日常管理工作。
（二）职责分工
1.市卫生健康局：负责全市项目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管理。
2.市教育局：负责组织和指导有关市属学校和各镇街（园区）教育管理中心根据项目工作要求，收集各幼儿园和学校适龄儿童人员名单、学籍信息等资料，协助做好发动、宣传和协调工作，推进项目实施。
3.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我市项目工作的具体实施，包括项目工作人员培训、宣传发动、业务指导、质量控制、信息统计和项目评估等管理工作。
4.市滨海湾中心医院（市牙病防治中心）：为项目实施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协助业务培训、指导等工作。
5.镇街（园区）有关部门：参照市级的分工，负责本辖区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确定本辖区定点医疗机构，及时收集、统计和报送项目资料。
6.定点医疗机构：承担辖区内项目工作的实施，开展操作人员的技术培训，配置相应的设备和人员，严格执行操作规范，及时收集、整理、录入、统计和报送项目资料。
四、项目内容
（一）开展口腔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对象包括全人群，以幼儿园和小学儿童、家长、老师为重点。一是重点宣传口腔健康核心信息、儿童口腔疾病防治知识及综合干预服务信息等，提高目标人群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行为习惯，营造全社会关注口腔健康的氛围。二是动员、引导适龄儿童家长自觉接受儿童口腔健康检查和各项干预措施，鼓励患有口腔疾病的儿童及早接受治疗。
（二）开展人员培训
对各镇街（园区）项目管理人员、口腔疾病防治专业技术人员、教育部门相关人员等开展专业培训，规范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服务流程、方法和标准，提高口腔公共卫生工作管理能力和口腔疾病防治人员项目执行能力和防治水平。同时，提高各学校和幼儿园的校医对儿童口腔保健重要性的认识，促进工作的开展。
（三）实施免费口腔检查和窝沟封闭
1.对象：东莞市在校注册的小学（含民办学校）二年级学生，经口腔科医生健康检查，符合窝沟封闭适应症者（即学生口腔中完全萌出、窝沟较深或具有患龋倾向的六龄齿）。
2.内容：由市统筹组织，各镇街（园区）安排定点医疗机构对目标儿童实施免费口腔健康检查，并对符合适应证的儿童六龄齿进行免费窝沟封闭服务。
（四）实施局部用氟
1.对象：东莞市幼儿园儿童。
2.内容：按照《关于印发东莞市学龄前儿童乳牙龋病综合干预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东卫办〔2013〕69号）有关要求，鼓励有条件的镇街（园区）和医疗机构自行开展。
（五）实施龋齿早期充填
1.对象：东莞市在校注册的小学（含民办学校）二年级学生中，经口腔科医生检查符合龋齿早期充填适应证者。
2.内容：按照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龋齿早期充填干预试点项目实施方案（2025年版）》（粤卫办应急函〔2025〕8号）有关要求，鼓励有条件的镇街（园区）和医疗机构自行开展。
五、实施步骤
（一）选定项目实施定点医疗机构
各镇街（园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本辖区内的工作任务、口腔卫生资源分布，统筹辖区各有关医疗机构，择优选取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包括：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确定本辖区项目实施定点医疗机构后填报《东莞市儿童口腔综合干预项目定点医疗机构资质审查表》（见附件1），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备案。
（二）举办项目技术培训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定期举办市级技术培训班。各镇街（园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所有参与项目的人员进行全员培训，确保项目操作人员能够规范掌握口腔疾病防治操作技术和项目管理要求，切实保证项目工作质量。各定点医疗单位根据工作任务，严格筛选、确定承担项目工作人员，报各镇街（园区）管理部门备案。
（三）开展健康教育宣传
市教育局和各镇街（园区）教管中心分别组织学校落实对实施对象及其家长的宣传教育，通过“全国爱牙日”“两课一会”（即为家长和学生上一堂健康教育课，为班主任开一次工作落实会）和校讯通等形式广泛宣传动员；通过家长一封信、家长课堂、家长微信群等形式，向家长宣传保护牙齿、预防龋齿知识，注重培养儿童良好口腔卫生习惯，推动家庭共同参与，在全社会营造预防口腔疾病的浓厚氛围。
（四）实施口腔检查和窝沟封闭
1.市教育局和各镇街（园区）教管中心分别发动相关学校将宣传折页和“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发放到所有小学二年级学生。
2.各定点医疗机构派出口腔科医生到学校为目标儿童进行口腔检查，检查后向学生发放《窝沟封闭家长知情同意书》，并将口腔检查结果抄报学校。学校负责回收《窝沟封闭家长知情同意书》回执，并交给定点医疗机构。
3.定点医疗机构与学校协商窝沟封闭服务方式和时间，服务方式可采取医疗机构入校或学生到医疗机构的形式。入校进行窝沟封闭的，应严格按照《窝沟封闭操作相关标准》进行规范操作。
4.各定点医疗机构为符合窝沟封闭术适应证的学生实施窝沟封闭术后，应书面告知学生家长窝沟封闭结果以及封闭3个月后复查的要求。
5.各定点医疗机构要落实对已接受窝沟封闭学生的复查工作，发现封闭剂脱落的，应及时免费进行重新封闭。
6.各定点医疗机构应按照项目工作要求，对目标学生接受口腔检查、窝沟封闭、复查的信息进行认真登记，如实填写《东莞市儿童六龄齿免费窝沟封闭项目登记表》（见附件2），记录应准确、完整。
7.各定点医疗机构要将学生口腔检查和窝沟封闭情况，以及工作进展，及时通报给所负责的学校。各学校应将学生口腔卫生纳入学生健康档案管理，并协助督促符合窝沟封闭术适应证的学生到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窝沟封闭，以及封闭3个月后进行复查。
8.所有参与项目工作的医疗机构必须严格执行《口腔预防适宜技术操作规范》《医院感染监测规范》《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规范，项目相关质量控制要求详见《东莞市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工作规范（2024年版）》。
六、信息报送
[bookmark: _GoBack]各定点医疗机构按照项目工作要求，对目标儿童接受口腔检查、窝沟封闭、复查的信息进行认真登记，记录应准确、完整。各镇街（园区）有关部门要对本辖区内的项目数据信息进行整理，定期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和报送。及时、准确地填报《东莞市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数据报表》（粤政易另发），从每年4月份开始，每月10日前将上个月的报表及工作简报发送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科公务邮箱（cdpcxwk-1@dg.gov.cn）。
七、经费保障
根据《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莞市“十四五”财政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六个分领域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东府〔2020〕83号）精神，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补助经费由原来的市镇两级财政按1:1比例负担调整为全部由镇街（园区）负担。各镇街（园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项目管理办公室要制定辖区项目经费管理方案并做好数据汇总工作，及时向当地财政申请拨款。补助标准可参考《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2025年第二批中央财政重大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的通知》，根据成本测算、辖区的经济状况及实际情况确定。
市卫生健康局联系人：袁可欣，联系电话：23280020。
市教育局联系人：李瑞雅，联系电话：28330809。
市项目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系人：黄雪华，联系电话：23020823。

附件：1.东莞市儿童六龄齿免费窝沟封闭项目定点医疗机构资质审查表
2.东莞市儿童六龄齿免费窝沟封闭项目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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